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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傅今年60岁，是个渔民。两年前的一场意
外，改变了王师傅的人生轨迹。

那天上午，王师傅在路上骑着电瓶车，突然被一
辆轿车刮到，摔倒在地。轿车当时逆向行驶。

“当时头上有几道擦伤，流血了。”120急救车将
王师傅送到就近医院，经过脑CT检查，未发现脑损
伤。由于没有明显的昏迷、恶心、呕吐等症状，医院
给王师傅做了简单的包扎，就让王师傅回家了。

由于案情简单，伤势较轻，当天下午王师傅就在
交警队和车主、保险公司就理赔达成调解。对方支付
了王师傅在医院检查和包扎等费用后，又赔了王师傅
300元现金，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轿车刮倒骑电瓶车者，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

事故次日伤者脑梗死，该谁负责？
提醒：车祸后哪怕轻伤也要多留心

“当时只是擦伤，没想到结果那么严重，还落
得终身瘫痪。”坐在轮椅上的王师傅反复念叨着。

近日，受法院委托，半身不遂的王师傅来到宁
波诚和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两年多的
纠葛随着本次鉴定终于水落石出。王师傅经历了
什么？理赔过程为何一波三折用了两年多？

“很多人和王师傅一样，轻微
车祸或者其他意外后，以为没有伤
筋动骨，应该就没大事。”柴以辉
说，从司法鉴定工作实践来看，虽
然当时只是小意外，但事后可能会
酿成大祸。当事人切莫以为自己
只受了体表轻伤而掉以轻心。

他提起了近日做的一起鉴定
——也是被汽车刮到，当事人摔了
一跤，当时觉得腿部有点疼，但不
严重，就没当回事。两天后，剧痛
难忍，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骨折。

“此外，十个因交通事故来做
司法鉴定的，大概七个和肋骨骨折
有关。”柴以辉说，刚受伤时去拍
片，往往显示肋骨只有一两处骨
折。随着时间推进，再做检查，发
现骨折处越来越多。他做过的一
起鉴定中，当事人受伤后第一次去
做检查时，只有两根肋骨骨折，后
来发现有十多根肋骨骨折。

宁波市第一医院骨科专家介
绍：像肋骨骨折，刚受伤时，做胸平
扫（即俗称的X光检查），一些细小
的裂缝的确会因为组织水肿等原
因难以看到；做CT检查的话，准确
度相对会高一些。

柴以辉提醒，车祸、意外受伤
后，也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体表受了
轻伤就掉以轻心。

首先，受伤后要及时就医，谨
遵医嘱。尤其医生说要留院观察
的，切莫擅自离开。

其次，如果事后有剧烈头疼、
意识不清等身体
不适症状，要及时
就医，详细和医生
描述此前受伤的
情况。

另外，要及时
保存、固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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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伤势当时难被发现
别因为“轻伤”掉以轻心

“在很多人的眼中，脑梗死显然是自身疾病引起
的。其实不然，外伤也会导致出现脑梗死。”宁波诚
和司法鉴定所副主任柴以辉说，在鉴定过程中，通过
多次会诊及伤情和影像片前后比较，并经过全身体
检，排除了王师傅自身脑血管疾病及脊髓、周围神经
损伤引起脑梗死的可能性。最后，终于确认了王师
傅的脑梗死属于少见的外伤性脑梗死，是因交通事
故引起的。至此，本案终于水落石出。

法庭也根据该所出具的鉴定书，判定车主方和
保险公司方赔偿王师傅40多万元。经过反复解释
和沟通，事情终于得到圆满解决。王师傅也终于得
到了相应的赔偿。

然而，王师傅做梦也没想到，当时看起来很轻微
的擦伤竟然给自己的身体埋下了“定时炸弹”。第二
天晚上8点多，王师傅开始出现意识模糊的症状，话
也说不清楚。家人赶紧将他送进医院。医院进行
CT检查后诊断为：脑梗死。随后，王师傅住院治疗
近两个月，医疗费用了10万元出头。更遗憾的是，
王师傅没有完全痊愈，左上肢和左下肢终身瘫痪，也
就是人们常说的偏瘫。别说再出海作业，就是日常
生活也不能自理。

王师傅和家人自然联想到前一天的意外，毕竟
当时摔倒后，脑袋也受伤了，还流了血。

然而，理赔过程很艰难。因为王师傅之前已经
将这次交通事故理赔处理完，并签了调解协议，最主
要的是当时的CT检查也确实未发现有脑内损伤。

在家人的陪同下，王师傅坐着轮椅，多次到交警
队要求重新处理。车主方和保险公司方都不承认王
师傅的脑梗死是这次事故引起的，认为王师傅借机
讹诈。

处理警官也表示爱莫能助，毕竟确实也没有证
据能够证明王师傅的偏瘫和本次交通事故有关联，
更何况案件已经调解完毕。因此，后期理赔迟迟得
不到处理。

百般无奈的情况下，王师傅将车主和保险公司
告上了法庭。法官联系上了宁波诚和司法鉴定所，
将该案委托该所处理。

次日脑梗死落下终身残疾

被轿车刮倒，对方赔了300元

鉴定还清白，理赔终了结

19日，江北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
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
释》，依法审结了两起涉夫妻债务纠纷的案件，判决妻
子不用承担丈夫因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所欠的30万元
债务。据悉，这是江北法院审结的《婚姻法》新司法解
释第一案，也是适用新司法解释的宁波首例有关夫
妻共同债务的案件。

两笔借款引出两场债务诉讼

钟女士与姚先生系夫妻关系，去年10月16日，
姚先生因生产经营需要向许先生借款30万元，并出
具借条一张，写明于当年11月25日归还，姚先生在
该借条上签字。后姚先生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还
款。同年12月18日，许先生将钟女士与姚先生夫妻
双方诉至江北法院，要求两名被告还款30万元。

相似的情况，去年12月6日，钟女士与姚先生因
生产经营需要向朱先生借款10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
张，写明于当年12月11日归还，钟女士与姚先生共同
在该借条上签字。后钟女士与姚先生没有按照约定的
期限还款。同年12月18日，朱先生也将钟女士与姚先
生诉至江北法院，要求两名被告还款100万元。

这两个案件和近段时间网上热议的《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
关问题的解释》有关，作为1月17日发布的一条饱
受热议的司法解释，它透露了婚姻的风险所在。

到底要不要一起还债？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第一笔30万元借款，由
于借条上有姚先生签字且姚先生予以认可，据此，
可以认定姚先生与许先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
关系，但因借条上只有姚先生单独签字，虽然借款
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金额明显超过夫妻双
方日常生活所需。原告许先生也未能提供证据证
明该债务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
或者该借款是二被告共同的意思表示，故根据婚姻
法最新司法解释的规定，该30万元借款应认定为姚
先生与许先生明确约定的个人债务，而不应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

而至于第二笔100万元的借款，由于借条上由
钟女士与姚先生共同签字确认，且原告朱先生将出
借款项直接汇入被告钟女士账户，故应当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钟女士与姚先生二人需共同偿还。

最终，19日江北法院依法判决钟女士与姚先生
共同偿还朱先生100万元，姚先生个人偿还许先生
30万元。

“在旧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法律效
力下，夫妻一方欠下债务，不管另一方是否知晓，哪怕
离婚了，可能都要承担这笔债务。”该案承办法官邹娟
表示，“新司法解释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有效
平衡了债权人和债务人配偶一方的利益，防止出现
不合理的被负债，最大化地保护了夫妻双方未负债
一方的合法权益。”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凌宇磊

老公欠下的债
夫妻还要不要一起还？
江北法院判决
《婚姻法》新司法解释施行以来
宁波首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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